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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員解任

符合條款 第 6 款 事實發⽣⽇ 113/09/13

說明

1.發生變動日期:113/09/13

2.功能性委員會名稱:審計委員會

3.舊任者姓名:盧希鵬獨立董事

4.舊任者簡歷:臺灣科技大學資管系特聘教授

5.新任者姓名:不適用

6.新任者簡歷:不適用

7.異動情形（請輸入「辭職」、「解任」、「任期屆滿」、「逝世」或「新任」）:

解任

8.異動原因:

本公司獨立董事盧希鵬先生兼任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董事，

該公司於113年9月13日取得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依據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2項第3款及

第三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務當然解任。

9.原任期（例xx/xx/xx ~ xx/xx/xx）:112/05/25~114/05/25

10.新任生效日期:不適用

11.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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